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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及本校學則第二十九條規

定，為處理學士班學生轉系事宜，特訂定本校學生轉系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學士班學生轉系資格及轉入年級，規定如下：  

（一）修業滿一學年者，得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轉入其他學系二年

級。 

（二）修業滿二學年者，得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轉入其他學系三年級

或二年級。  

（三）修業滿三學年者，因特殊原因經教務長同意者，得於第四學年開始

以前得申請轉入其他學系三年級。 

各學系得自行訂定轉系申請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教務

處備查。 

下列學生不得申請轉系： 

（一）延長修業年限者。 

（二）休學期間者。 

（三）入學招生簡章明訂不得轉系者。 

三、學生申請轉系，應於本校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依

公告方式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四、學生申請轉系應檢具下列申請文件： 

（一）申請書。 

（二）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三）歷年成績單。 

填寫申請表時限填一個志願，即不得同時申請轉入兩系，且一經填妥志願

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後，即不得再行更改。 

五、學生申請轉系前應慎重考慮，並先行瞭解擬轉入學系之課程與性向，並請

學系主任予以輔導。 

轉系申請審核流程如下： 

（一）申請文件由學生送請轉出學系主任簽註意見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

彙整。 

（二）教務處註冊組將學生轉系申請文件彙送各學系，受理學生轉入之學

系於接受轉系申請表件後，應依各學系所訂之轉系審查標準進行審

查或甄審，並經學系主任同意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 

（三）教務處註冊組彙整轉系申請文件後，陳教務長核定。 



經核准轉系學生，由教務處註冊組於次學年第一學期註冊日前列冊公布

之。 

六、各學系應經系務會議訂定轉系審查標準或甄審規定，為審核之依據，並公

告於學系網頁。 

前項甄審之考試科目、考試日期及各項成績計算標準應由轉入學系規定後

公告於學系網頁。 

七、申請轉系未經核准之學生，回歸原系肄業，該學年不得再申請。 

八、各學系轉入年級學生名額，考量教學資源之容量，以不超過教育部原核定

該年級招生名額五分之一為原則。 

前項名額不含教育部核定外加名額。 

本校陸生申請轉系，應以教育部當學年度核定本校招收陸生之學系且該學

系亦招收陸生轉系為限。 

外籍學生、僑生、港澳生及身心障礙學生為外加名額，其轉入名額不受第

一項限制。 

各學系修習師資培育人數，於辦理轉系後，不得超過教育部原核定該系、

年級師資培育名額。 

九、學生入學時若已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理學分抵免，經轉系後，應以

其原就讀學校所修習之科目學分作為重新申請抵免認定之依據。 

前項原就讀學校已修習科目擬重新申請抵免，其於本校入學時已抵免之科

目應申請註銷，未註銷者不得再申請重新抵免。 

十、轉系學生以轉入學系該年級適用之課程架構表為修課依據。 

轉系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五十二條規定，始得畢業。 

因降級轉系而重複就讀之年限，不列入修業年限計算。 

十一、轉系以一次為限。 

既經核准轉系者，非經兩系主任及教務長同意，不得請求回復原系級。

申請回復原系級，應於轉入學期行事曆規定註冊日前辦理。 

十二、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申請轉系核准後喪失公費生資格，並應一次償還

已受領之全部公費。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轉系要點」第二點及第八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學士班學生轉系資格及轉入

年級，規定如下：  

（一）修業滿一學年者，得

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

申請轉入其他學系二

年級。 

（二）修業滿二學年者，得

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

申請轉入其他學系三

年級或二年級。  

（三）修業滿三學年者，因

特殊原因經教務長同

意者，得於第四學年

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

其他學系三年級。 

各學系得自行訂定轉系申請

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 

下列學生不得申請轉系： 

（一）延長修業年限者。 

（二）休學期間者。 

（三）入學招生簡章明訂不

得轉系者。 

二、學士班學生轉系資格及轉入

年級，規定如下：  

（一）修業滿一學年者，得

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

申請轉入其他學系二

年級。 

（二）修業滿二學年者，得

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

申請轉入其他學系三

年級或二年級。  

（三）修業滿三學年者，因

特殊原因經教務長同

意者，得於第四學年

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

其他學系三年級。 

陸生申請轉系，應以教育部

當學年度核定本校招收陸生

之學系為限。 

各學系得自行訂定轉系申請

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 

下列學生不得申請轉系： 

（一）延長修業年限者。 

（二）休學期間者。 

（三）入學招生簡章明訂不

得轉系者。 

第八條為轉系名額之各項規

定，又第二條第二項為陸生

轉系名額限制之相關，故將

第二條第二項移列至第八條

第三項。 

八、各學系轉入年級學生名額，

考量教學資源之容量，以不

超過教育部原核定該年級招

生名額五分之一為原則。 

前項名額不含教育部核定外

加名額。 

本校陸生申請轉系，應以教

育部當學年度核定本校招收

陸生之學系且該學系亦招收

陸生轉系為限。 

外籍學生、僑生、港澳生及

身心障礙學生為外加名額，

其轉入名額不受第一項限

制。 

本校修習師資培育人數，於

辦理轉系後，不得超過教育

部各學年度原核定師資培育

八、各學系轉入年級學生名額，

考量教學資源之容量，以不

超過教育部原核定該年級招

生名額五分之一為原則。 

前項名額不含教育部核定外

加名額。 

外籍學生、陸生、僑生、港

澳生及身心障礙學生為外加

名額，其轉入名額不受第一

項限制。 

本校修習師資培育人數，於

辦理轉系後，不得超過教育

部各學年度原核定師資培育

總名額，惟若經教育部專案

核准不受此限。 

依據 110年 6月 1日臺教高

(二)字第1100065403號說明

二：「所報第8點第2項暨第3

項，有關外籍學生、陸生、

僑生、港澳生及身心障礙學

生等外加名額之轉系限制規

定之文字語意不易理解，另

案內有關陸生轉系名額之規

定，請依本部102年10月15

日臺教高通字第1020149833

號暨106年1月25日臺教高通

字第 1060001187號函（諒

達 ） 辦 理 ， 爰 請 釐清 修

正。」，修正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102年10月

15 日 臺 教 高 通 字 第



總名額，惟若經教育部專案

核准不受此限。 
1020149833號函及 106

年1月25日臺教高通字

第1060001187號函有關

「陸生轉系(及輔系、

雙主修)、轉學及逕讀

博士班，應在本部當學

年度核定招收陸生之系

組範圍內辦理。」之規

定，將第二條第二項有

關路生轉系名額限制之

規定，移列至第八條第

三項並修改部分文字。 

二、第三項已規範陸生轉系

名額限制規定，第四項

刪除陸生之文字。 

 
 
 
 
 
 
 
 
 
 
 
 
 
 
 
 
 
 
 
 
 
 
 
 
 
 
 
 
 
 



 
 
 
 


